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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江川分局 2026 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文本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江川分局生态环境监测运行项目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十五五”国家地表水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断面等设置情况的通知》《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云环通〔2025〕27 号）、《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玉市环〔2025〕65 号）、《江川区河（湖）长制水质专项监

测方案》《玉溪市江川区国家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

专项监测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县

级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工作部署，特立项开展本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江川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配备满足空气、水、土壤等要素监测需求的专业设备，组建

专业监测与执法队伍，建立完善的监测数据采集、分析、上报与

执法案件查处流程。

五、项目实施内容

1.解决问题与受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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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解决当前江川区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覆盖不足、监

测频次不够，难以精准掌握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以及环境执

法监测设备老化、快速检测能力不足，导致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不

及时、查处效率低等突出问题。项目受益主体广泛，包括江川区

全体居民，可保障居民呼吸清洁空气、饮用安全水源；区内各类

企业，可通过规范的监测与执法，营造公平的环保竞争环境；还

有江川区生态环境，能通过及时监测与治理，维护区域生态平衡。

2.前期工作、核心要素与实施计划

（1）前期工作：已完成江川区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明确了

重点监测区域（如星云湖及周边、工业园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等）；完成了现有监测设备盘点，确定了需更新补充的设

备清单；与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接明确了监测数据上报要求与执

法监测工作标准。

（2）实施步骤与时间节点

2026 年 1 月—5 月：完成监测服务采购、合同签订。

2026 年 2 月—6 月：开展监测人员与执法人员专业培训，包

括设备操作、数据分析、执法流程等内容。

2026 年 1 月—12 月：按照既定监测方案开展日常环境质量

监测与执法监测，定期上报监测数据，及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3.项目作用、效果可持续性与财政保障评估

（1）作用与效果：通过项目实施，可实时、准确掌握江川

区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为环境决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提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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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监测能力，及时发现并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遏制污

染排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促进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可持续性：项目建立的监测与执法体系可长期运行，

监测设备定期维护更新后可持续发挥作用，监测与执法队伍通过

常态化培训可保持专业能力，后续只需根据环境质量变化与执法

需求调整监测重点与执法方向，项目效果具有可持续性。

（3）财政保障评估：本项目为年度常规性工作项目，预算

安排基于实际监测与执法需求，无政策缺口支出。从长期执行来

看，项目经费主要用于监测业务委托、设备维护更新、试剂耗材

采购、人员培训等常规支出，支出规模相对稳定，未超出江川区

财政可承受能力，不会对财政保障形成倒逼机制。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环境质量、执法监测项目预算 100,000.00 元，

（大写：壹拾万整），具体预算明细如下：

1.试剂耗材采购费：预算专业材料费 20,000.00 元（含水质

监测试剂、噪声监测校准耗材等）；

2.设备维修及检定费：预算委托业务费 20,000.00 元（饮用

水水质监测设备、噪声监测仪器维护校准）；

4.样品分析及委托检测费：预算委托业务费 50,000.00 元（部

分特殊指标委托第三方检测）；

5.报告编制及资料归档费：预算委托业务费 10,000.00 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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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整理、报告编制及资料存档）。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环境质量监测任务

1.星云湖水环境质量监测：按照省厅印发的《云南省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方案》及九大高原湖泊入湖河流、赤水河流域专项监

测工作要求，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共有 12 条入湖河道需要开展

手工监测。其中：每季度第一个月开展 1 次全项指标监测，第二

月、第三月按照“9+X”指标开展 1 次监测。全年完成 3000 项次

监测；对 2 个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每半年监测 1 次，监测指

标 39 项，全年完成 78 项次监测。

2.空气质量监测：在江川区城区及重点乡镇设置 1 个监测点

位，每个点位每天开展 SO₂、NO₂、PM10等指标监测，全年监测

4 次，共完成 60 项次监测。

（二）执法监测任务

1.对区内重点排污企业开展执法监测，监测指标根据企业排

污类型确定（如工业废水企业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工业废

气企业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2.针对群众投诉举报的环境问题，全年开展应急执法监测 20

次，每次监测 4 项关键指标。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绩效指标：通过精准监测与执法，减少因企业违法排污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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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为江川区产业布局优化提供环境数据支撑，

推动环保型企业入驻。

效果说明：一方面，及时查处违法排污企业，避免污染扩散

造成更大范围的环境损害，降低后续大规模治理的经济投入；另

一方面，基于准确的环境质量数据，引导区域内产业向低污染、

高环保标准方向发展，吸引环保企业投资，促进地方经济绿色发

展。

（二）社会效益

绩效指标：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5%以上，城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环境违法行为投诉

举报处理及时率达到 100%，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提升至 90%

以上。

效果说明：优良的空气质量和安全的饮用水直接保障居民身

体健康，减少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疾病，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及时

处理环境投诉举报，有效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增强群众对政府环

境治理工作的信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生态效益

绩效指标：星云湖主要监测断面水质稳定改善，主要入湖河

流污染负荷逐步减少；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可控。

效果说明：通过持续监测与执法监管，有效控制工业、农业、

生活等各类污染源排放，改善河湖水质，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降低土壤污染风险，保障土壤生态功能，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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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稳定奠定基础。

（四）可持续影响

绩效指标：建立完善的江川区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与执法监测

体系，监测数据实现与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实时共享；培养 8 名以

上具备专业监测与执法能力的骨干人员，形成常态化环境监测与

执法工作机制。

效果说明：稳定的监测网络与共享的数据平台，为长期掌握

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制定科学环境政策提供支撑；专业人才

队伍的建设和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形成，确保项目效果能够长期延

续，持续推动江川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

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


